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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1年 9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在确保募投项目的正常

实施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
效期内滚动使用。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
一、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号 购买主体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资金来源 到期收益（元）

1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2022 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一期产品 147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2年 1月 7日 2022年 4月 7日

收益 A
1%，
收益 B
3.1%,
收益 C
3.2%

募集资金 387,500

2 惠州市可立克电子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惠州分行营业
部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94天（黄金挂钩看
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2年 1月 7日 2022年 4月 11日 高档收益率 3.10%； 低档
收益率 1.85% 募集资金 399,178.08

二、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购买主体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资金来源 关联关系

1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2022 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四期产品 87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2年 4月 7日 2022年 7月 7日

收益 A
1.5%，
收益 B
3%,
收益 C
3.1%

募集资金 无

2 惠州市可立克电子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惠州分行营业
部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96天（黄金挂钩看
涨）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2年 4月 13日 2022年 7月 18日 高档收益率 3.1%；低档收
益率 1.85% 募集资金 无

三、 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累计使用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购买主体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资金来源 关联关系

1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2021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
一期产品 138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 2021年 1月 8日 2021年 4月 8日

收益 A
1%，
收益 B
3.3%,
收益 C
3.4%

自有资金 无

2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2021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
一期产品 138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1年 1月 8日 2021年 4月 8日

收益 A
1%，
收益 B
3.3%,
收益 C
3.4%

募集资金 无

3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深圳南
山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4
天（挂钩汇率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型 6,000 2021年 1月 11日 2021年 4月 15日

1.35%
-
3.2%

募集资金 无

4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深圳益
田路免税商务大
厦证券营业部

招商证券收益凭证 -“磐石”872 期本金
保障型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3,000 2020年 12月 4日 2021年 5月 25日 3.7% 募集资金 无

5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深圳南
山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85天（挂钩汇率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型 6,000 2021年 1月 11日 2021年 7月 15日

1.35%
-
3.2%

募集资金 无

6 惠州市可立克电子有
限公司

招商证券深圳益
田路免税商务大
厦证券营业部

招商证券收益凭证 -“磐石”885 期本金
保障型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5,000 2021年 1月 21日 2021年 7月 20日 3.35% 募集资金 无

7 惠州市可立克电子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惠州分
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3
天黄金挂钩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1年 1月 25日 2021年 4月 28日 高档收益率 3.�15%； 低档

收益率 1.65% 募集资金 无

8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深圳益
田路免税商务大
厦证券营业部

招商证券收益凭证 -“博金”115 号指数
挂钩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3,000 2021年 1月 26日 2021年 4月 26日

4.5%；1%+参与率 *Max(0,
(期末价格 - 执行价格 )/
期初价格)

自有资金 无

9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沙井
支行

聚赢股票 - 挂钩沪深 300 指数结构性存
款（标准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 2021年 1月 27日 2021年 4月 27日 0.9%-3.9% 自有资金 无

10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深圳益
田路免税商务大
厦证券营业部

招商证券收益凭证 -“磐石”892 期本金
保障型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3,000 2021年 3月 4日 2021年 9月 7日 3.35% 自有资金 无

11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2021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
四期产品 296 保本浮动收益型 3,000 2021年 4月 15日 2021年 7月 15日

收益 A
1%，
收益 B
3.3%,
收益 C
3.4%

自有资金 无

12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2021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
四期产品 296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1年 4月 15日 2021年 7月 15日

收益 A
1%，
收益 B
3.3%,
收益 C
3.4%

募集资金 无

13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深圳南
山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89天（挂钩汇率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型 6,000 2021年 4月 19日 2021年 10月 25日 1.95%-3.20% 募集资金 无

14 惠州市可立克电子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惠州分
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6
天（挂钩汇率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1年 4月 30日 2021年 8月 4日 高档收益率 3.�10%； 低档

收益率 1.65% 募集资金 无

15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2021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
七期产品 307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1年 7月 15日 2021年 10月 15日

收益 A
1%，
收益 B
3.2%,
收益 C
3.3%

募集资金 无

16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深圳南
山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8
天（挂钩汇率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型 7,000 2021年 7月 19日 2021年 10月 25日

1.85%（低档收益率）
-
3.15%（高档收益率）

募集资金 无

17 惠州市可立克电子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惠州分
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5
天（黄金挂钩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1年 7月 23日 2021年 10月 26日 高档收益率 3.2%；低档收

益率 1.85% 募集资金 无

18 惠州市可立克电子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惠州分
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6
天（黄金挂钩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1年 8月 11日 2021年 11月 15日 高档收益率 3.1%；低档收

益率 1.85% 募集资金 无

19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2021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
十期产品 197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1年 10月 15日 2021年 12月 30日

收益 A
1%，
收益 B
3.1%,
收益 C
3.2%

募集资金 无

20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深圳南
山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64
天（黄金挂钩看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3,000 2021年 10月 27日 2021年 12月 30日 高档收益率 3.1%；低档收

益率 1.85% 募集资金 无

21 惠州市可立克电子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惠州分
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60
天（黄金挂钩看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1年 11月 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高档收益率 2.9%；低档收

益率 1.85% 募集资金 无

22 惠州市可立克电子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惠州分
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1
天（挂钩汇率看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500 2021年 11月 18日 2021年 11月 29日 高档收益率 3.75%； 低档

收益率 1.85% 募集资金 无

23 惠州市可立克电子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惠州分
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1
天（挂钩汇率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型 2,500 2021年 11月 18日 2021年 11月 29日 高档收益率 3.75%； 低档

收益率 1.85% 募集资金 无

24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2022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
一期产品 147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2年 1月 7日 2022年 4月 7日

收益 A
1%，
收益 B
3.1%,
收益 C
3.2%

募集资金 387,500

25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深圳南
山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8
天（黄金挂钩看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500 2022年 1月 10日 2022年 4月 18日 高档收益率 3.2%；低档收

益率 1.85% 募集资金 无

26 惠州市可立克电子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惠州分
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4
天（黄金挂钩看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2年 1月 7日 2022年 4月 11日 高档收益率 3.10%； 低档

收益率 1.85% 募集资金 无

27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2022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
四期产品 87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2年 4月 7日 2022年 7月 7日

收益 A
1.5%，
收益 B
3%,
收益 C
3.1%

募集资金 无

28 惠州市可立克电子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惠州分
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6
天（黄金挂钩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2年 4月 13日 2022年 7月 18日 高档收益率 3.1%；低档收

益率 1.85% 募集资金 无

四、 备查文件
1、相关理财产品购买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2日

DD6677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张博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2 年4 月 13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2-020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以信息、

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于 2022年 4月 8日发出。 董事会会议于 2022年 4月 1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邹艾艾先生
召集并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为控股孙公司雅安清新提供担保主要是为满足其项目建设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公司对控股

孙公司的资金及财务状况实时监控，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雅安市名山区
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公司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7,696.765219 万元向参股公司四川省天晟源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晟源”） 增资， 其中 970.5883 万元计入天晟源实收资本， 其余
6,726.176919万元计入天晟源的资本公积， 天晟源的注册资本由 3,529.4117 万元增至 4,500.00 万元。
增资完成后，清新环境持有天晟源 60%股权，天晟源成为清新环境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关于向参股公司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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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对控股孙公司雅安清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雅安清新”）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36,000万元。

2022年 4月 12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以 7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雅安清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 10月 16日
3、住所：雅安市名山区成雅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号
4、法定代表人：周程
5、注册资本：15,000万元
6、经营范围：环保技术的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环保工程施工、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环保设备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固体废弃物治理；危险废物治理；建
筑垃圾综合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北京清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北京清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持
有雅安清新 90%股权，雅安市名山区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雅安清新 10%股权。雅安清新系本公司的
控股孙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489.12 1,602.59
负债总额 0.55 150.84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0.55 150.84
净资产 1,488.57 1,451.75

2020年度 2021年 1-9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1.43 -36.83

注:2020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 9月末数据未经审计。
9、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雅安清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6,000万元整。
目前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具体内容以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控股孙公司雅安清新提供担保主要是为满足其项目建设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公司对控股

孙公司的资金及财务状况实时监控，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雅安市名山区
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公司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73,036.42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 37.0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6,588.24元，占公司 2020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9.9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2-022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21 年 5 月，公司以现金 13,475 万元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取得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49%股权。 近日，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清
新环境”）拟以自有资金 7,696.77 万元向参股公司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晟
源”）增资，取得其 11%股权，增资完成后，清新环境持有天晟源 60%股权，天晟源成为清新环境控股子
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次交易属于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10100MA61R1WW4A
3、成立日期：2015年 9月30日
4、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天府大道南段 2028 号石化大厦 10

楼 5-5号
5、法定代表人：张恒
6、注册资本：3529.4117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不含危险化学品）治理服务；生态环境保护

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工程监理；环境工程咨询；地下水、土壤调查评价；水土保持、水文水资源调
查评价；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技术咨询；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节能技术推广；水源及供水设施工程、
河流治理及防洪设施设计与施工；工程质量检测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在线监测设
备及环保设备维护；贸易代理服务；环境污染防治工程；环保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
工程；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监理；质检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增资方式：自有资金出资
9、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增资前：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实收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1 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 1,800.00 51.00%
2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729.4117 1,729.4117 49.00%
合计 3,529.4117 3,529.4117 100.00%

增资后：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实收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1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700.00 2,700.00 60.00%
2 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 1,800.00 40.00%
合计 4,500.00 4,500.00 100.00%

10、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169.03 16,270.25
负债总额 3,092.99 4,145.99
净资产 9,076.04 12,124.26

2020年度（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156.09 18,027.73
利润总额 2,971.31 3,498.51
净利润 2,547.49 3,040.97

11、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天晟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天晟源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天晟源不存在

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三、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10000201803387F
3、成立日期：1987年 12月 23日
4、住所：成都市西青路 119号
5、法定代表人：安世泽
6、注册资本：27603.521992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可承担甲级范围内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测试、监测、检测），岩土工程咨询、监理、岩

土工程治理，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测量业务；工程地质勘查；环境地质勘查；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地
质灾害防治工程设计、施工、勘察、监理甲级；工程物探甲级；承包境外地基与基础、市政公用工程和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的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
料出口；对外派遣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水文、水资源监测；水资源调查评价（凭资格证书经
营）；环境保护监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交通工程、土石方工程、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施工劳务作业；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环境污染防治工程；环保工程；工程设计；工程管理服务；
区域地质调查；液体矿产勘查：甲级；固体矿产勘查：甲级；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甲级；
地质钻（坑）探：甲级；地热、矿泉水开发勘察评价及资源复核；降水工程、基础灌注桩施工；岩土水质分
析、测试；各类地基检测；建设用地地质灾害评估；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办公服务；租赁业。（涉及专项
审批的凭资质证书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情况: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持有其 90%股权，为其实
际控制人；四川省财政厅持有其 10%股权。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资拟签署的《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川勘集团”或“甲方”）
乙方：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清新环境”或“乙方”）
目标公司：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目标公司”或“天晟源”）
乙方共计向目标公司投入 7,696.765219 万元认购目标公司 970.5883 万股新增股本， 每股面值 1

元。 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目标公司投入 7,696.765219万元，970.5883万元计入目标公
司的实收资本，6,726.176919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将持有目标公司
60%的股份。 本次股份认购完成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由 3,529.4117万元增至 4,500.00万元。

1、股份认购
在符合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 各方同意按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月 12日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中评估的目标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27,971.32 万元为作价依
据，乙方认购目标公司新增股本 970.5883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认购价格为 7.93 元/股，其中 970.5883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 其余 6,726.176919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 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
4,500.00万元。 本次股份认购完成后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60.00%的股权。

2、本次股份认购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股份认购完成后，目标公司对应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万股）

实收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1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700.00 2,700.00 60.00%
2 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 1,800.00 40.00%

3、股份认购款的缴付
乙方应于本次股份认购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股份认购款

的 100%到目标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4、公司治理
董事会：目标公司确认全部股份认购款支付完毕之日，及时开展董事会改组工作，新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 清新环境提名其中 4名董事人选，提名 1名董事长人选，川勘集团承诺对清新环境推荐
的 4 名董事人选投赞成票，川勘集团提名 3 名董事人选，提名 1 名副董事长人选，清新环境承诺对川
勘集团推荐的 3名董事人选投赞成票。 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监事会：目标公司确认全部股份认购款支付完毕之日，及时开展监事会改组工作，新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清新环境提名 1名监事人选，川勘集团提名 1名监事人选，目标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1
名监事为职工代表监事，川勘集团及清新环境承诺对对方推荐的监事人选投赞成票，监事会主席由监
事会选举产生。

高级管理人员：本协议生效后目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由董事会聘任和解聘，其中：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前，由川勘集团提名总经理人选；由清新环境提名财务总监人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清新
环境和川勘集团共同推荐并经总经理提名。

5、争议解决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该友好协商程序应在

任何一方向争议的另一方递交协商请求的书面通知后立即展开。 如果该争议未在收到协商请求的书
面通知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违约责任
迟延违约金
目标公司自身原因导致未在本协议签署后 2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每迟延一

天应当向乙方支付股份认购款万分之五的逾期违约金； 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第 3 条约定的时间支付股
份认购款的，每迟延一天应当向目标公司支付股份认购款万分之五的逾期违约金。 以上事宜延期超过
三十天，视为根本违约，守约方可以依据本协议第 10.2 条（协议解除）的约定予以解除，且违约方需一
次性支付守约方 100万元的违约金。

损害赔偿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各方就所有直接或间接地由其违反本协议而引起的、与之相关或有

关的、附随其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包括调查及辩护费用以及合理的律师和会计师收费），或其他任何形
式的损害（无论是否牵涉第三方的索偿）对守约方进行赔偿。

7、生效
本协议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方可生效：
目标公司取得甲方已履行完毕其内部决策程序的确认文件； 目标公司取得乙方已履行完毕其内

部决策程序的确认文件； 目标公司取得川勘集团向其出具的不参与目标公司本次新增股份认购的确
认函；目标公司取得清新环境向其出具的全额认购本次新增股份的确认函；本协议签署/盖章完毕。

（二）前次收购天晟源 49%股权时签署的《四川天府创源实业有限公司、唐庆华、黄鹏、倪天泽、孙
璐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的主要
内容：

甲方一：四川天府创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府创源”）
甲方二：唐庆华
甲方三：黄鹏
甲方四：倪天泽
甲方五：孙璐
(交易对方四川天府创源实业有限公司、唐庆华、黄鹏、倪天泽、孙璐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

成关联交易。 )
乙方：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新环境”或“受让方”）
在本协议中，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甲方五统称为“甲方”或“转让方”；甲方、乙方统称

为“双方”，各自被称为“一方”。
1、股份转让
根据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清新环境(002573.SZ)拟收购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涉及的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川华衡
评报【2021】49 号）， 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为
27,743.9200万元。 经双方协商一致，目标公司 100%股权整体定价为 27,500.0000万元，对应目标公司
49%的股份的转让交易对价确定为 13,475.0000万元。

在符合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 乙方拟以现金方式购买甲方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49%的股份。其中：甲方一同意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42.0074%的股份（对应股份数 1,482.6149万股）以
11,552.04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甲方二同意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2.0000%的股份（对应股份数
70.5882 万股）以 549.9997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甲方三同意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1.8780%的股份
（对应股份数 66.2824 万股） 以 516.4504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甲方四同意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1.6436%的股份（对应股份数 58.0082万股）以 451.980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甲方五同意将所持有
的目标公司 1.471%的股份（对应股份数 51.9180万股）以 404.527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对应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股份数量
（万股） 股权比例

1 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 51.00%
2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729.4117 49.00%
合计 3,529.4117 100.00%

2、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股份转让价款按照以下约定支付：
（1）乙方向共管账户内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乙方取得目标公司 51%以上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

及目标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完成之日或乙方以其他方式取得目标公司控制权后五个工作日内， 双方应
当将共管账户内 30%的股份转让价款及其对应的孳息（以下简称“第一笔转让价款”）支付给甲方，即
向甲方一支付人民币：（大写）叁仟肆佰陆拾伍万陆仟壹佰贰拾肆元（小写￥3,465.6124万元）及其孳息，
向甲方二支付人民币：（大写）壹佰陆拾肆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小写￥164.9999 万元）及其孳息，向甲
方三支付人民币：（大写）壹佰伍拾肆万玖仟叁佰伍拾壹元（小写￥154.9351 万元）及其孳息，向甲方四
支付人民币：（大写）壹佰叁拾伍万伍仟玖佰肆拾贰元（小写￥135.5942 万元）及其孳息，向甲方五支付
人民币：（大写）壹佰贰拾壹万叁仟伍佰捌拾叁元（小写￥121.3583 万元）及其孳息。 如在本协议生效后
至乙方取得目标公司 51%股权或其他方式取得控制权前， 税务部门要求甲方中的自然人就本次股份
转让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由乙方按要求进行缴税申报并用第一笔转让价款代缴个人所得税，且相应调
减第一笔转让价款金额；如在本协议生效后至乙方取得目标公司 51%控制权前，税务部门要求甲方一
就本次股份转让预交企业所得税的， 自第一笔转让价款中支付甲方相应金额的款项由甲方用于缴纳
应预交的企业所得税，并相应调减第一笔转让价款金额。 如本协议最终被解除或终止的，双方应于本
协议被解除或终止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共同向税务部门申请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或预交的企业
所得税，甲方应自收到前述退还税款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所退税款全部返还乙方。

（2）2022年 5月 30日前， 双方应当将共管账户内 20%的股份转让价款及其对应的孳息支付给甲
方，即向甲方一支付人民币：（大写）贰仟叁佰壹拾万肆仟零捌拾叁元（小写￥2,310.4083 万元）及其孳
息，向甲方二支付人民币：（大写）壹佰零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小写￥109.9999 万元）及其孳息，向甲
方三支付人民币：（大写）壹佰零叁万贰仟玖佰零壹元（小写￥103.2901 万元）及其孳息，向甲方四支付
人民币：（大写）玖拾万零叁仟玖佰陆拾壹元（小写￥90.3961万元）及其孳息，向甲方五支付人民币：（大
写）捌拾万玖仟零伍拾陆元（小写￥80.9056万元）及其孳息。 如存在本协议第 6.1条甲方应支付的业绩
补偿款或根据本协议其他条款约定的应由甲方向乙方或目标公司承担的补偿款的情况， 应在扣除业
绩补偿款及其他补偿款后按甲方各自的持股比例支付给甲方。

（3）2023年 5月 30日前， 双方应当将共管账户内 25%的股份转让价款及其对应的孳息支付给甲
方，即向甲方一支付人民币：（大写）贰仟捌佰捌拾捌万壹佰零肆元（小写￥2,888.0104 万元）及其孳息，
向甲方二支付人民币：（大写）壹佰叁拾柒万肆仟玖佰玖拾玖元（小写￥137.4999 万元）及其孳息，向甲
方三支付人民币：（大写）壹佰贰拾玖万壹仟壹佰贰拾陆元（小写￥129.1126 万元）及其孳息，向甲方四
支付人民币：（大写）壹佰壹拾贰万玖仟玖佰伍拾壹元（小写￥112.9951 万元）及其孳息，向甲方五支付
人民币：（大写）壹佰零壹万壹仟叁佰壹拾玖元（小写￥101.1319万元）及其孳息。如存在本协议第 6.1条
甲方应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或根据本协议其他条款约定的应由甲方向乙方或目标公司承担的补偿款的
情况，应在扣除业绩补偿款及其他补偿款后按甲方各自的持股比例支付给甲方。

（4）2024年 5月 30日前， 双方应当将共管账户内 25%的股份转让价款及其对应的孳息支付给甲
方，即向甲方一支付人民币：（大写）贰仟捌佰捌拾捌万壹佰零肆元（小写￥2,888.0104 万元）及其孳息，
向甲方二支付人民币：（大写）壹佰叁拾柒万伍仟元（小写￥137.5000 万元）及其孳息，向甲方三支付人
民币：（大写）壹佰贰拾玖万壹仟壹佰贰拾陆元（小写￥129.1126 万元）及其孳息，向甲方四支付人民币：
（大写）壹佰壹拾贰万玖仟玖佰伍拾贰元（小写￥112.9952 万元）及其孳息，向甲方五支付人民币：（大
写）壹佰零壹万壹仟叁佰贰拾元（小写￥101.1320万元）及其孳息。如存在本协议第 6.1条甲方应支付的
业绩补偿款或根据本协议其他条款约定的应由甲方向乙方或目标公司承担的补偿款的情况， 应在扣
除业绩补偿款及其他补偿款后按甲方各自的持股比例支付给甲方。

（5）已放款项如因乙方原因无法按时、足额缴纳至共管账户或按约支付给甲方指定账户的，累计
达到 20 个日历天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配合甲方或甲方指定第三方办理股权变更手
续，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费用，同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向甲方承担股权转让价款总额 15%
的违约金。 共管账户上的款项，在甲方扣除乙方应支付的各项费用、违约金后，原路退回乙方。

3、业绩承诺和补偿
业绩承诺
甲方承诺，目标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

准）不低于 2,700.00 万元；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
准）不低于 2,800.00 万元；202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
准）不低于 2,900.00万元。

双方同意，于 2022年 4月 30日、2023年 4月 30日及 2024年 4月 30 日前，由经目标公司依其内
部决策程序聘请的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适用的企
业会计准则对 2021年、2022年及 2023年的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确认并出具《审计报告》。

在业绩承诺期间内，目标公司任一会计年度期末（以下简称“当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当
期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则应当在该会计年度的上述《审计报告》出具后 5 个工作日内，依据以下公式分
别计算并确定甲方需补偿的金额，乙方有权将前述补偿款自其尚未支付的股份转让款中直接扣除，不
足部分由甲方各主体向乙方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2021年度、2022年度及 2023年度分别应补偿金额为：
甲方当期应支付的补偿金额=（当期期末累计的承诺净利润－当期末累计实际实现净利润数）-累

计已支付的补偿金额（注：当期末累计承诺的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累计至当期末承诺实现的净利润
总额；当期末累计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累计至当期末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总额）

当期末累计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可以为负值，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补偿现金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取值，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以上净利润均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
承诺
甲方承诺，在业绩承诺期间，将合理妥善地管理其资产以确保其具有业绩补偿能力。
4、争议解决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该友好协商程序应在

任何一方向争议的另一方递交协商请求的书面通知后立即展开。 如果该争议未在收到协商请求的书
面通知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解决，争议的任何一方可向成都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仲裁庭应根据申请仲裁时成都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在成都进行。 仲裁
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 乙方应指定一名仲裁员，甲方共同指定一名仲裁员。 上述两名仲裁员应共同
提名第三名仲裁员作为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员。 除仲裁庭另有裁决外，仲裁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 仲裁
庭的裁决应为终局的， 并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且胜诉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裁
决。

5、违约责任
迟延违约金
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第 2.3条约定的期限办理完毕公司章程工商备案/股东名册变更手续， 乙方有

权要求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按照当期股份转让价款万分之二每天计算；乙方未按照本协
议第 3条约定的时间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按照股份
转让价款万分之二每天计算。

损害赔偿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双方就所有直接或间接地由其违反本协议而引起的、与之相关或有

关的、附随其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责任承担
甲方就所有涉及到的赔偿、 违约金事项或者退还股份转让价款等具有给付义务的事宜均按其转

让股份比例向乙方承担责任。
6、生效
本合同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协议于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甲方五签署以及甲方一、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盖

章；乙方取得目标公司除甲方外的其他股东放弃本次转让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的确认文件。
注：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按照约定的付款安排制度相关方交易价款，上述协议中的业绩承诺未

发生变更，正常履行，2021年度业绩承诺已完成。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的目的
（1）拓宽环境产业链，布局生态修复领域
天晟源主要从事环境监测检测、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及修复、智慧环保等业务，是我国西南区域环

境监测头部企业， 为生态环境部批准的首批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试点单位， 已获得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下水污染样品分析测试”资格；2017年成功入围环保部、农业部、国土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首批检测实验室名录”；2017年至 2018 年连续两年入选“四川环保产业 50 强”；2022 年入选
“全国第三次土壤普查实验室名录”（第一批）。 天晟源目前已实施天府新区（国家级）成都直管区环境
监测站运管、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具备重大意义的项目。 本
次公司对天晟源进行增资，可进一步拓宽环境产业链，布局生态修复领域，巩固公司工业、市政环境综
合治理业务版图，提升未来盈利能力。

（2）吸收专业化团队，提升智慧运行能力
天晟源注重技术研发及专业人才培养，公司技术专家入选四川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四川省自然

资源、四川省水利厅技术审查、四川省生态环境投资评估和绩效评价、四川省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
等专家库。 另有包括注册造价工程师、建造师、咨询工程师、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和岩土工程师等一批
持证技术骨干。 天晟源紧跟环保产业自动化、信息化和智慧化趋势，于 2020年起开始进行智慧环保方
向的产业布局。 目前，公司在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及运维方面有成熟的项目实施经验，具备环保大数据
平台建设自主研发实力。 本次公司增资后，可吸收一批行业专家及技术人员，提升公司整体智慧化运
行能力。

（3）助力两江源保护，推动实现生态化战略目标
天晟源起源于成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在水文地质领域具有近 70 年的技术积淀，作为生态修

复专业化技术型企业，承接了广元朝天矿井涌水治理（生态环境部示范项目）、红原县白河瓦切镇段河
滨缓冲带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等专业化工程。 未来清新环境将借助天晟源平台， 助力两江源头生态保
护，拓展西南乃至全国区域内土壤、矿山、地下水及流域修复领域。 本次取得天晟源控股权将是清新环
境践行生态化、低碳化、资源化战略发展方向的重要布局。

2、本次增资的风险
公司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主要风险为管理风险及未来市场风险，能否达到预期

效果及收益将受行业发展情况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机制的建立和
运行，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加强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3、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 7,696.77万元向参股公司天晟源增资， 增资完成后， 清新环境持有天晟源

60%股权，天晟源成为清新环境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目标业务发展前景广阔，有利于促进公司收入和利润水平的增长，有利于以更好的业绩回报股
东。本次增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交易定价原则自愿、平等。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拟签署的《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

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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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32,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22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水规院 股票代码 3010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战 刘晓蓉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宝安南路 3097�号

洪涛大厦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宝安南路 3097�号
洪涛大厦

传真 0755-25890439 0755-25890439
电话 0755-22231743 0755-22231743
电子信箱 ir@swpd.cn ir@swpd.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分类示意图
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涵盖水利行业和市政给排水专业领域的勘测设计规划等服务， 具体包括勘

测设计、规划咨询和项目运管，业务布局与分类示意图如下：

2、主要产品及服务简介
（1）勘测设计
勘测设计业务是公司业务的核心部分，作为规划方案与具体工程施工建设的中间环节，具有承前

启后的重要作用。 公司勘测设计业务主要是为客户提供涉水工程项目的建设条件信息、设计方案，帮
助客户实现水务工程项目投资和建设目标，具体可分为勘测业务和设计业务。

勘测是指对自然地理要素或地表人工设施的形状、大小空间位置及其属性进行测量、采集、表述
以及获取数据、信息、成果进行处理的活动。公司提供的勘测服务主要包括：工程检测测量、水文测绘、
水利水务测量、水文地质勘察、岩土工程勘察等项目。

设计是指公司立足业主的需求，如功能、投资、规模、实施方式等，根据国家规范标准，对工程所需
的技术、资源、环境等进行综合分析及论证，并形成相应的设计文件和图纸的过程。 公司提供的设计业
务主要包括：水利行业的水利枢纽、引调水、灌溉排涝、河道整治、城市防洪、水土保持、水文设施等工
程设计，市政给排水工程设计（专业），水力发电、送变电工程设计（专业），建筑工程设计（专业），以及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等。

在长期解决城市水资源、水安全、水环境问题过程中，公司在深圳区域内率先提出并践行融合一
体化设计理念。 公司勘测设计产品兼顾地域、流域、区域等宏观因素和工程性能、外观等微观细节，着
力于提供功能与艺术相结合的方案，能够较为显著地改善项目地区的人居环境。 公司勘测设计类业务
的代表案例如下：
类别 业务分类 定义 代表案例

勘测

勘察

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查
明、分析、评价建设场地的地
质、地理环境特征和岩土工程
条件并提出合理基础建议，编
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的活动。

①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一期）岩土工程详细勘察、②大空港新城区
截流河综合治理工程勘察、③坪山河干流大工业区裁弯段综合整
治工程勘察、④深圳市前海 - 南山排水深隧系统工程勘察、⑤固
戍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勘察、 ⑥深圳前海湾水动力改善工程勘
察、⑦深圳市铁岗·长流陂支线供水工程（二期）勘察、⑧深圳清林
径水库勘察、⑨阳江核电站水库、⑩贵州板丛水库勘察、?深汕工业
互联网制造业创新产业园勘察

测绘、测量

指对自然地理要素或者地表
人工设施的形状、大小、空间
位置及其属性等进行测定、采
集、表述，以及对获取的数据、
信息、成果进行处理和提供的
活动。

①深圳河水下地形定期测量、②深圳市公明供水调蓄工程水库地
形测量、③龙华新区社区给水管网改造工程、④横坑水库地形测
量及库容复核、⑤深圳市布吉河入河口深圳河影响段河道地形测
量、⑥西藏昌都水磨沟石灰岩矿地形图测量、⑦新疆巩留县百万
亩地形图测绘、⑧融安县石门灌区潭头乡灌片渠道渠系改造工程
地形图测绘、⑨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进出厂管网工程测量

设计

引调水设计
指把水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
引流到缺水地区沿途所修建
一系列水利工程的设计。

①深圳市东深供水改造工程、②东部水源工程、③北线饮水工程、
④清林径引水调蓄工程、⑤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⑥云南黑
井芹菜沟水库引水工程、⑦新疆乌恰县铁列克游牧民定居点人工
草饲料基地建设项目引水骨干工程、⑧贵州毕节地区骨干水源工
程—赫章县则姑水库项目、 ⑨云南双柏县子石冲水库水源工程、
⑨广西百色市龙景区水系建设工程、⑩长沙县开慧镇飘峰水库引
水渠改造工程

防洪排涝设计指为防止洪涝灾害所采取的
一系列措施的设计。

①宝安区沙井河片区排涝工程、②湖南凤凰县海绵城市建设 - 河
湖连通城市防洪工程、 ③海南东方市感恩河中游段防洪堤工程、
④三亚西河汤他水防洪整治工程、 ⑤深圳坝光片区防洪（潮）排
洪、围海造地工程、⑥湖南长沙县堤垸防洪达标工程、⑦五指山市
茂信河防洪整治工程

河道治理设计
指为控制和改造河道而采取
的疏浚、保护、修复等措施的
设计。

①大空港新城区截流河综合治理工程、②世行贷款项目马鞍山市
慈湖河流域水环境治理工程、③深圳沙福河综合整治工程、④龙
岗区龙岗河流域、深圳河流域、观澜河流域河流水质提升及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工程勘察设计、 ⑤大磡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
程、⑥王母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⑦新疆克孜河城市段综合治
理项目河道工程、⑧广西南宁市八尺江综合整治工程、⑨麻磡河
流域综合治理工程、⑩零溪河慈利县治理工程

水库枢纽设计指修建的水库等不同类型水
工建筑物综合体的设计。

①深圳公明供水调蓄工程、②清林径引水调水工程、③铁岗水库、
④石岩水库、⑤新疆尼勒克县加勒库勒水库⑥贵州长顺县板丛水
库⑦四川眉山市穆家沟水库⑧云南大姚县石羊箐头水库

灌溉围垦设计指人工补给农田水分和滩地
围堤垦殖工程的设计。

①广东阳江市双捷灌区改造工程、②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规模化
节水灌溉增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③西藏昌都市卡若区沙贡乡农
田水利灌溉工程、④新疆新源县年高效节水灌溉项目、⑤陕西省
东雷抽黄大型灌溉泵站、⑥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 ⑦海南省乐东县大安水库灌区田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⑧
江西省南昌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⑨舒庐干渠灌区达标工
程

水土保持设计指经济有效地防治水土流失
措施的设计。

①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一期）水土保持方案、②前海合作区建设项
目（二期）水土保持方案、③大磡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 ④妈湾跨海通道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⑤宝安区
2019年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⑥深汕特别合作
区宜城大道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⑦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6�号
线工程水土保持施工图设计、⑧龙岗坪地高中园建设工程项目水
土保持施工图设计

（2）规划咨询
规划咨询业务是指公司为业主提供决策依据的服务，如确定项目的投资、规模、功能和实施方式

等。 公司规划咨询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涉水专业规划和技术咨询，以支持管理和工程项目决策，具体
可分为规划业务和咨询业务。 公司规划业务主要包括：水务发展规划，水利专项规划（流域、水系、水资
源、雨洪利用、水环境）。 公司咨询业务主要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专业评估、科学技术研究，
例如：水利水电工程及市政给排水工程项目建议书、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等，防洪
影响评价、水资源论证、用水节水评估，水资源及供水调度研究等。

公司规划咨询产品着眼全局，注重前瞻思考、系统思维，为客户决策提供科学、经济、高效的智力
支撑，具有全面统筹涉水事务、提供一揽子方案的独特优势。 公司规划咨询业务的代表案例如下：
类别 业务分类 定义 代表案例

规划

水务中长期规
划

指编制特定区域一定
时期内涉水事务的全
局性综合部署和实施
措施。

①深圳市城市水务规划 2035、 ②深圳市水务发展“十二五”“十三五”、
“十四五”规划、③深圳市城市供水水源规划（2020-2030 年）、④深圳市
节约用水规划（2021-2035）、⑤福田区河长制及治水提质工作方案、宝
安区珠江口水系防洪排涝规划、 ⑥新疆新源县水资源综合利用及工程
规划、⑦四川宜昌城区水利现代化规划、⑧贵州铜仁市中心城区城市排
水防涝综合规划、⑨成都东部新区水务发展“十四五”规划

水专项规划
指编制特定区域某一
涉水专业领域或重点
问题的工作部署和实
施措施。

①深圳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②深圳市河道补水设施规划、③深
圳市大空港水系布局研究及治理规划、 ④宝安区防洪排涝及河道治理
专项规划、 ⑤安徽马鞍山慈湖河流域水环境治理项目水利模型研究咨
询、⑥广西百色市龙景区、迎龙区水系专项规划设计、⑦海南三亚市宁
远河综合治理规划、⑧湖南长沙市浏阳河、捞刀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
⑨西藏麦曲等 9条中小河流流域综合规划、⑩长沙市水安全保障规划

咨询

涉水项目建议
书

指编制拟建涉水项目
的框架性总体设想。

①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项目建议书、 ②茅州河支流综合整治工程
项目建议书、 ③前海深港合作区外围及流域上游水系统工程项目建议
书、④罗湖区市政排水管网查漏补缺建设工程（第三批智慧水务）项目
建议书、⑤大鹏半岛水库群开发利用工程勘察项目建议书、⑥珠海横琴
新区中心沟北区防洪及景观工程项目建议书及填筑工程项目建议书、
⑦湖南长沙县捞刀河及金井河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建议书、 ⑧四川省烟
区水源工程开江宝石桥水库渠系配套项目项目建议书、 ⑨大鹏新区坝
光片区碧道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

涉水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指编制拟建涉水项目
的全面科学论证和评
价。

①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可研、 ②铁岗 -石岩水库水质保障工程可
研、③清林径引水调蓄工程可研、④市水库一级保护区水源保护林建设
工程可研、⑤龙岗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可研、⑥湖南长沙县捞刀
河及金井河综合整治工程可研、 ⑦福建福州市江阴工业区东部物流园
区填海造地工程可研、⑧安徽淠源分干渠渠道除险加固工程可研、⑨福
清市海堤除险加固工程可研

防洪影响评价

指对洪水对建设项目
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建
设项目对防洪可能产
生的影响作出评价并
提出合理防洪方案。

①深圳市三防专业技术咨询、②城市轨道交通 5、6 号线工程防洪评价、
③龙岗区良白路 -铁东路 - 丹白路道路工程涉河防洪影响评价、④重
庆北部新区翠云片区市政道路与河道整治工程涉河建设方案及防洪影
响评价、⑤武隆县江口乌江大桥防洪影响评价、⑥湖北荆州港松滋港区
车阳河作业区临港新区散货码头改建工程洪水影响评、 ⑦湖南临湘市
团湾水库水库安全评价、 ⑧北京铁路枢纽丰台站改建工程雨水口入丰
草河项目防洪影响评价

水资源论证

指对建设项目取用水
以及取水对区域水资
源状况和其他用水户
影响进行分析论证并
提出合理的取水方
案。

①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珠江流域技术方案（2016-2018年）、②深圳
市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实施方案、水资源配置方案咨询、水资源管理年
报、 水资源综合管理试点、 ③深汕特别合作区水资源综合规划技术咨
询、④新疆新源县水资源综合利用及工程规划、⑤重庆北部新区水资源
管控与水利设施布局规划、 ⑥悦来国际会展城水资源论证区域整体评
价

用水节水评估
指对设计用水量较大
的新建项目进行用水
节水评估并制订节约
用水措施。

①深圳市彻落实国家节水行动实施方案编制、 ②深圳市节水考核年度
技术服务（2020）、③南山区用水节水现状调查分析、④宝安区用水节水
现状调查分析

水资源及供水
调度研究

指对各类水资源供给
及调度优化技术的研
究。

①深圳市雨洪资源利用规划研究、 ②深圳市东部引水工程三期规划研
究、 ③影响降雨径流特征的典型 LID海绵设施构建因子敏感性研究咨
询、④清林径引水调蓄工程砂岩坝基承压水成因及截断措施研究、⑤基
于海绵城市理念的城市排水系统建设技术研究、⑥龙岗区 2021 年度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及河流水质提升专题研究

水生态评估与
监测

指对各类水体的生物
情况的评估与持续监
测并探索规律。

①深圳市河湖健康评估及生态修复策略研究、 ②前海水廊道水体交换
与生态效应研究、 ③亚行贷款长江上游洒渔河流域生态补偿建设先行
示范项目、 ④国家级巢湖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马槽河生态清洁小流域
建设工程、⑤《梧桐生态小镇项目综合整治规划》海绵城市建设及生态
修复专题研究

（3）项目运管
项目运管业务是指公司基于水利建设领域一体化咨询的技术优势， 为客户提供项目管理及运行

维护等服务。 项目运管业务主要包括水环境治理设计运营一体化业务、项目管理类业务、河道管养类
业务、监测类业务四类，具体如下：
类别 业务分类 定义 代表案例
水环境治理设计运营一体
化业务

指根据委托组建、管理、运营、
维护、 移交或拆除污水处理设
施并收取费用的服务。

①深圳大望污水处理项目、 ②深圳市龙华区君子布河黑臭
水体治理项目③同乐河应急水质提升项目、 ④秋长窑下沥
入河排污口治理项目

项 目 管
理业务

涉水工程代建管
理

指受投资主管部门委托作为投
资人代表， 对涉水项目行使代
建投资管理。

①福田区新增防洪潮排涝工程（东、西区）②盐田居民小区
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③乌坎河陂沟河（内湖段）治理工程

涉水工程项目管
理

指受投资方、 建设方或联合体
成员方委托， 对涉水项目行使
项目建设管理。

①双界河水环境改善工程设计采购施工项目②梅潭河治理
工程莒溪水治理工程③江西赣州市山水林田湖崩岗治理项
目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④光明区治水提质技术管家服
务

河道管养类业务
指根据委托对河道及其附属设
施的管理、运营、维护并收取费
用的服务。

①龙岗区河道管养三、四、五标段②观澜河流域观澜河、观
澜河口调蓄池运行维护③茅洲河干流下游段管养

监测类业务 对自然地理要素或者地表人工
设施进行测量监控。

①大空港新城区截流河综合治理工程第三方监测②深圳湾
创新科技中心基坑及地铁第三方监测③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项目二三四区基坑第三方监测④C 塔及相邻地块项目基坑
支护工程第三方监测

（4）其他业务
公司其他业务主要包括硬件设备供货业务、软件开发和网络系统维护等信息化业务。 其中，硬件

设备供货业务主要由公司子公司水务科技开展， 主要为水质监测及水污染环保领域的客户供应硬件
设备。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市场地位和主要业绩驱动因素（见“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把握
竞争优势与劣势（见“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开展前述主要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的
业绩变化情况（见“四、主营业务分析”）与行业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2019年末
总资产 1,786,297,750.89 1,516,984,769.25 17.75% 1,199,600,51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2,311,818.08 661,061,131.40 42.55% 561,953,787.01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934,822,165.69 863,584,835.26 8.25% 714,542,46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137,887.69 93,461,086.10 13.56% 70,575,90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629,497.07 90,886,746.47 5.22% 77,765,16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261,450.34 231,883,635.77 -63.23% 88,153,392.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4 0.94 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4 0.94 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8% 15.35% -1.87% 13.2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2,172,435.36 280,182,016.62 160,333,468.19 272,134,24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2,994.06 43,249,309.78 -6,380,620.26 67,116,20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8,720.15 40,250,183.86 -9,123,629.13 63,244,22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827,920.55 4,111,703.19 33,599,228.52 240,378,439.1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65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21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50% 49,500,000 49,500,000
深圳水规院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0% 19,800,000 19,800,000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5% 14,850,000 14,850,000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0% 9,900,000 9,900,000
中节能铁汉生态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5% 4,950,000 4,950,000 质押 2,450,000

光大证券资管－光
大银行－光证资管
深水规院员工参与
创业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0% 3,300,000 3,3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商新
锐产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7% 1,018,766 266

王正 境内自然人 0.44% 577,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商核
心引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9% 517,500 0

柯小英 境内自然人 0.38% 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深圳市国资委。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67 号）同意注册，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
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1〕770号）同意，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3,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并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 301038。 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股本由 99,000,000 股变更为
132,000,000股。


